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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侯姿杏

電話：0973128924

電子信箱：a22596422@ms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觀音區上大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月8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人字第104000068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(0000686A00_ATTCH1.doc、0000686A00_ATTCH2.doc、0000686A00_ATTC

H3.doc)

主旨：函轉客家委員會有關通過「103年度客語能力認證數位化

初級考試」，並任職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公教人員獎

勵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104年1月6日府客文字第1040001422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請轉知所屬公教人員並彙整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合格人員清

冊，連同合格證書影本，於104年3月20日（星期五）前逕

送本府客家事務局彙辦，逾期該局不予受理。

三、另本局102年12月24日桃教小字第1020084544號函已發布

本縣102-105年度國民中小學教師參加本土語言能力認證計

畫六：通過同一語系同一級別之獎勵，擇優敘獎以一次敘

獎為限（含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獎勵客語績優

公教人員作業要點敘獎），不得重複申請獎勵。

四、前開作業要點及申請表件，與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一覽表

電子檔請至該會網站（http://www.hakka.gov.tw/首頁/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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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動公開資訊/法規及行政規則/行政規則/客家文化重點發

展區）查詢及下載。

五、檢附原函影本及相關附件各1份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體育處、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、本市各市立國中小〈不含秀才分

校〉、桃園市立原住民實驗高中籌備處

副本： 2015-01-08
10:13:36


